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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 0 4 和 1 0 7

联合检査组 

人事问题

秘书长的评论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提送他对联合检査组应大会第3 5/  21 O f 决议的 

要求所提关于职业观念、 职业发展和任用方式问题报告（A / 3 6 /  432/  

Add . 1 ) 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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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事政策的儿个选择—— 大会筹 35/ 2 1 0号线:议 

要求联合检査组提出的关于职业观念、职业发展 

和任用方式问题的报告

秘书长的评论

1 . 大会在其 1 9 8 0 年 1 2 月 1 7 日第35/210号决议第四节內要求联合检

査 组 （联 检 组 ）编写本报告；大会还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务员制度委会） 

在同联检组一起进一步研究职业观念、任用方式、职业发展题目及有关问题后，另 

外编写一件报告。 该项决议还请这两个机构合作起草这些报告，以提交大会第三 

十六届会议。 公务员制度委会的另件报告将载入其，七次年度报告H 节，第二 

章及其附件一 a ( A/36/30  } 。

2 „ 公务员制度委会和联检组已讨论了编写其联合研究报告的问题。此项讨论 

主要是在公务员制度委会第千三届和第十四届会议上进行的；出席的计有已接受公 

务员制度委会规灼的各组织的代录和委员会按照公务员制度委会规约第2 8 条必须 

协而的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 —
3 。这些组织的代表和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都指出，需要研究的政策问题 

显然关系到联合国共同制度的所有组级 —— 对此，公务员制度委会和联检组都泰 ; 

示同意。 因此，这些代表建议 , 在完成研究报告之前，最好由行政协调委员会 

( 行政协调会)参照已经举行的协商情况，发表有关这些政策问题的立场声明。

《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 / 3 6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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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经讨论后，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检组已同意，它们不向大会第三十六届 

会议提出实质建议，将仅向大会报告它们各自的看法和有关这个问题的初步想法。

5 . 联检组在其报告内检查了国际公务员制度的现状，并认为此一制度缺乏工 

作人员管理和征聘的一贯作法，因此已经严重，响到工作人员的士气和各秘书处的 

效率。联检组还审议了目前的情况和已出现的关于国际公务员制度慨念在意识形态 

和政治方面的辩论情形；对此慨念，还没有真正达成协议。联检组的报告进而慨述 

了需要由大会提出指导方针的一些可能选择。该项报告的结论是，如果大会根据它 

已有的资料，能够提出有关它希望发展的人事制度的主要特征的明确指示和准则， 

将极有助于将要进行的研究工作。

6 . 秘书长同行政协调会的成员协商后，希望指出，如果想要维持并且加强共同 

制度,联检组报告内谈到的人事政策问题基本上必须由全体组织采取协调办法加以 

解决。大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既使是初步决定，都必然会损及能够配合所有组 

织方案和需要的共同政策的拟订。

7 . 行政协调会认为，有关这些重大问题的任何决定都应该照顾到整个共同制 

度的问题和需要，以期使每一*组织均能由其本身的理事机构经协调后通过同时也适 

用于各姐织的政策。所有的理事机构和行政首长以及工作人员代表都必须能够充分 

参与此项政策的拟订。

8 . 因此，行政协调会建议大会在现阶段应该注意到联检组的报告，并请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和联检组继续进行大会第3 5/21 O f 决议请它们进行的研究；在进行 

此项研究时，应该密切相互合作，并同共同制度内各组织的朽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 

表充分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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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不影响共同系统中各组织共同协调的意见的情况下，秘书长认为当联检 

组报告本身是讨论联合国人事间题时，他对该报告提出一些初步意见是适宜的。 为 

供大会参考，这些意见将特别是关于联检组报告中提到的并已在联合国秘书处实行 

的几种备选办法。

1 0 . 联合国人事制度的基本结构， 已在大会根据《宪 章 》第一0 —条第一项规 

定 以 1 9 5 2 年 2 月 2 日第5 9 0 ( V I ) 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中制 

定。 大会经由这些条例，为秘书处的人事和行政工作定下了关于人事政策的大原则。 

考虑到秘书处的工作环境在经常改变，这些条例也随时相应有所修正和增补。 此外 , 

大会还作出了大量与发展一个一贯完整的人事制度有关的决定和指示。 大会富二十 

九届会议作出一项决定，授权秘书长基于联检组关于人事问题的报告和行政管理处 

的重大建议，着手执行他的改良人事政策的提案。这些提案的重点是组成一个其职 

务具有事业性的工作人员核心，他们的征聘和升级将是根据职业大类进行。 大会 

1 9 7 8 年 1 2 月 2 0 日第3 3 / 1 4 3号 和 1 9 8 0 年 1 2月 1 7 日第3 5 / 2 1 0号决 

议 ，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在聘和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准则，旨在一方面促成人事改革， 

^ 一方面改进公平的地城分配情况。如联检组在其报告中所称，联合国执行这些决 

议 ，是向一个完養的制度迈出了第一步。 因此，看来就联合国而言，如今所需的是 

落实大会就人事问题已作出的决议、政策决定和指示，而不是另辟新城以谋建立一 

个在观念上更为一贯的制度。

1 1 . 关于这点，可回顾秘书长在向大会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中说，

" 关于各政府间机构的各项指示，我们正努力设法尽可能有效和实际地进 

行所需的改进和改革。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自前情况下，这种改进和改草的 

步伐不很可能按理想那样迅速地或全面地进行。 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考虑到 

在行政的某些领城，由于必要，秘书长一定继续要有适当的处理和 rt任，以便 

按 照 《宪 章 》履行他的任务。" b

同上， 《补编第 1 号 》U / 3 6 / 1 ) , 第十一节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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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联检组报告所提的第一个可选办法是关于事业的观念及其所涉问题。 《宪 

章 》条敦中已作出了这方面的选择，它规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应为在尽可能地域普 

及的基础上征聘的国际公务员，力求达到效率、才干和忠诚的最高标准，并公正不 

阿地履行其职务，专对联合国负责。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必需在这些职员中有很大 

比例是有职位安全的保证，并在秘书处内有充分机会发展其事业。 因此，事巫性质 

原 是 《联合国宪章》所构想的秘书处观念中所固有的。联检组报告在这方面指出，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也已同意，在国际公务员制度中需要一个其职务具有事业性 

的工作人员核心。

13. 另一方面，联合国为数众多的工# 人员是从那些其国民主要力定期合同的 

会员国的国家机构中借调来的。 秘书处曾经与那些会员国达成协议，允许其国民 

的最初合同可逐步展期，并鼓励秘书处在他们重返其本国机构后重新雇用他们。秘 

书长在评论另一份联检组报告（A/36X407/Add. 1 , 第 2 2 段 ）时指出，虽然 

应对在本国政府和秘书处轮难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服务作出正式的安排，但却不应采 

用一个新的任用办法。 至于那些不是从本国机构调来的其他非长期合同工作人g ,  

虽然没有为其定期合同的期限订定最高的暇度，但所同意的原则是， 定期合同的工 

作人员在本组织的服务期限越长，本组织就越要考虑对该名工作人员提供长期合同 

的职业安全。

1 4 . 联检组报告所提议的第二♦选择办法是有关定期任用和长期任用的比率问 

题。 秘书长在其对另一份联检组报告的评论（AX3 6/4  0 7XA dd. 1 , 第 1 5 禾口 

1 段 ）中已指出，几位前任秘书长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以及在不同时候所接受的比 

额，代表了这两种任命的最佳比率。 他认力，联合国对此问Ü 的决定，必须继续 

取决于本组银工作方案的业务需要。 实际上，这个比率也需要调整，以照顾到改 

善工作人员地城分配的必要努力。 因此，秘书长认为，在决定比率的问题时，应 

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不同的情况，而不是通过会员国的谈判就把它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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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联检组报告所提议的第三4^选择办法是关于职业类的定义及其与事业途径 

湘征聘办法的关系。 秘书长曾于 1 9 7 8 年发出公报，其中确认了职业类结构应 

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管理根据的原则（1 9 7 8 年 5 月 1 8 日 S TXSGB/16 ), 

此外，正如联检组报告所指出的，为了将一般事务人员提升力专业人员，如征聘那 

些预料长期在本组织工作的应征人士，秘书长已确立了一个按职业举行飄选考试的 

办法。 秘书长认力，一个健全的人事政策应规定：凡是在专业职类担任初级职位 

的候选人 , 都得按照客观标准瓶选， 以确保他们日后能够在一个大的职业类中执行 

多种的职务，在这个职业中有所发展。 按照大会第 3 5 X 2 1 0号决议的规定，在各 

职业类担任初等职位的说明加所需资格均已发表， 以将合联合国在征聘如职业发展 

方面的具体规定。

1 6 . 在所提可选办法面对的其他问题中，联检组特别重视联系职等的问题。联 

检组认力，职等联系不一定与职务分类制度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反而可使迈个制度 

在工作人员的正常事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 联合国已采用职务分类制度， 

并 自 1 9 8 1年 1 月起执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公布的总标准。 在从按人分等过 

渡至按职分等的过程中，联合国经历了 一些困維。 要求职务作出重新分类節工作 

人员越来越多，而且由于职务分类对其职业发展的，响，有些人员为了日后升迁也 

不得不改变职务，这引起了联合国的严重关注。 希望公务 ê 制度委 g 会禾口联检组 

对职等联系如相关问题所进行的其他研究将产生具体的提议，可以兼顾到明确职务 

分类标准如职业发展这两方面的需要， 因为这两者都是律全的人事管理的必要部分。

1 7 . 最后，秘书长要重申上文第8 段所载的行政协调会的建议， 郎：要求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禾口联检组密切合作，继续其共同研究，并将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 

七届会议。


